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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中汽研汽车试验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贵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指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

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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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1、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0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和《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决定于 2025年 11月 3日召开本次股东会。

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形

式通知了股东，《股东会通知》中有关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3、根据本所律师核查，2025年 11月 3日，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贵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服务。

4、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3日召开，

现场会议由贵公司董事长张晓龙先生主持。

5、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

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

事项一致。

综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1、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 3人，代表股份 986,800,00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374%。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传来的表明贵公司截至

2025年 10月 28 日下午收市时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上述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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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股东均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信息确认，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17名，代表贵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 3,503,055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6%。

3、根据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及《股东会通知》，贵公司

董事会召集了本次股东会。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事日程的提案逐项进行了表决。股东会现场会议对

提案进行表决时，由本所律师与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2、根据贵公司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的清点，以及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

议案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3、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

表决结果：989,031,0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16%；1,221,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4%；

50,2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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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的0.00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31,0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26%；1,221,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36%；50,2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8%。

（2）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988,688,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69%；1,224,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7%；

390,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888,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19%；1,224,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2%；390,0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89%。

2.02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988,688,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69%；1,224,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7%；

390,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9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888,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19%；1,224,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2%；390,000股弃权（其中，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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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89%。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988,686,1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67%；1,224,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6%；

392,6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886,1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79%；1,224,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3%；392,6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38%。

2.04 可转债存续期限

表决结果：988,68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65%；1,224,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7%；

394,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88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744%；1,224,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2%；394,0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64%。

2.05 票面利率

表决结果：988,701,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83%；1,224,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6%；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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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1,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62%；1,224,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3%；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988,704,7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86%；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3%；

377,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4,7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27%；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377,0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6%。

2.07 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988,703,7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85%；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3%；

378,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3,7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08%；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378,0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65%。



7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988,703,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85%；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3%；

378,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3,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99%；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378,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74%。

2.0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988,700,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82%；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3%；

381,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0,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43%；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381,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30%。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988,703,5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8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83,4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3,5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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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0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83,4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6%。

2.11 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2 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3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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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988,510,0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189%；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576,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5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710,0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88%；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576,9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4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83%。

2.15 向公司现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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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8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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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2.19 债券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988,708,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0%；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8,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8,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96%；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8,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74%。

2.20 评级事项

表决结果：988,708,6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0%；1,215,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8,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8,6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00%；1,215,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26%；378,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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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988,7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9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含网络投票）的0.03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1,909,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377,500股弃权（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4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56%。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3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19%；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3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8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5%。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34,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19%；1,215,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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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34,4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89%；1,215,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26%；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5%。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3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19%；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3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8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5%。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45,3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30%；1,205,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17%；

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45,3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93%；1,205,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2%；52,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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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3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19%；1,205,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17%；

63,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6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34,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85%；1,205,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2%；63,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2%。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

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30,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15%；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28%；

56,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30,2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11%；1,2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0%；56,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0%。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表决结果：990,009,7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704%；25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0252%；

43,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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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的0.00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3,209,7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8%；250,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3%；43,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

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989,025,0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709%；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0.1233%；

56,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0.00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2,225,05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14%；1,221,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7%；56,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0%。

综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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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建伟

经办律师：

魏 伟

陈珊珊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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